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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zwgk.gd.gov.cn/006939748/201411/t20141127_557110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》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有关单位： 

 

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广

东省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用目录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加强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对照《通用目录》对本级保留的

行政审批事项名称、实施依据等予以规范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，形成本级政

府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。对未列入《通用目录》的行政审批事项，各地、各部门一律不得

实施。省编办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及时对《通用目录》实行动态调整。  

 

二、加快细化《通用目录》事项子项。请各有关单位参照《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做好细化进驻网上办事大厅行政审批事项工作的函》（粤机编办函〔2014〕1013 号），对《通

用目录》的审批事项进一步细分子项，形成全面的办事事项目录，并于 2014 年 11 月底前报省

编办。  

   

三、加快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理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在细化行政审批事项子项的基础上，

及时更新完善网上办事大厅的审批子项目录，规范办理流程，加快推进网上审批。 

    

各地、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省编办反映。  

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4 年 1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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